
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

限期整改指令书公告

行为人：李坚侬

身份证号：46000319840706****

联系电话：18*****2018

住所:儋州市木棠镇李坊村委会谭泮村*****

朱万逢等10人向我局投诉在儋州市华诺国际项目施工工地务工，被行为
人拖欠工资共计陆万陆千柒佰贰拾伍圆整（¥66725.00）。我局多次联
系行为人，要求其限期前来配合调查及提供相关劳动用工书面材料，
行为人均逾期未前往我局配合调查及提供相关劳动用工书面材料。

现要求行为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儋人社监令字〔20
24〕A316号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指令内容如下：行为人
在工资分配等方面违反劳动法律法规，限行为人于送达之日起3日内，
与朱万逢等10人核对工资数额，并将核对后的工资数额报我局。如逾期
未领取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既视为已送达，此《劳动保障
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即发生法律效力，如行为人限期内，未到我局领
取该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我局将依法作出相关行政处
理。

联系人：王振伟 电话：0898-23311212



联系人：何圣夫 电话：0898-23320779

地址：儋州市中兴大道西侧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接待室

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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